附件1
[bookmark: _GoBack]和平县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聘用岗位申请表
填报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	聘 用 单 位
	
	机 构 性 质
	

	核定编外人员数
	
	现已聘用编外人员数
	        

	拟聘用人数
	
	岗位类别
	

	聘用期限
	聘用时间为 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 年   月   日。

	招聘方式
	
	经费来源
	

	申请理由和依据
	

	聘用单位意见
	


（盖章）
   年   月   日
	主管部门意见
	


（盖章）  
年   月   日

	县财政局意见
	

（盖章）
   年   月   日    
	县人社局意见
	（盖章）  
年   月   日    

	县分管领导批示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
     

       
	县分管财政领导批示    
	县政府主要领导批示





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
	县政府主要领导批示
	



填表说明：1.申请理由和依据应包括：申请单位编制人员情况、现有编外人员情况、新
申请编外人员岗位职责、使用期限、申请数额及经费供给方式等情况。
2.本表由用人单位填写，原件交县人社局，复印件交县财政局。



